
                                          

正荣公益基金会诚信守则 

第一条 目的 

本守则的目的是强调正荣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全体人员的

职业操守，确保全体人员自觉遵守基金会的各项纪律和原则，维护基金会的诚

信与声誉。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准则适用于基金会的全体人员。包含基金会的理事、监事、全职员工、

兼职员工、志愿者、实习生等一切与基金会达成长期或短期聘用关系的个人。

本机构的供应商、合作伙伴、资助方和受益人参照适用。 

第三条 诚信原则 

诚信是基金会的核心，社会公众的信任是机构和个人取得成绩的关键。社

会公信力作为公益基金会最重要的资产，基金会的全体人员有必要以最高的职

业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对任何人都坚持诚信原则。 

信任：这是基金会最宝贵的财富，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社会公众信赖

基金会的诚信，这种信赖必须日复一日地培育和维护，因为信任建立很难，摧

毁却很容易。 

诚实与透明：做任何一件事情，必须对自己、对捐赠方、对服务对象、对

同事、对社会诚实守信。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谎言、欺骗和不诚实。 

责任：每一个行为和疏忽都有后果，要接受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不

要为自己的行为责怪他人，应该勇于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 

原则：行为要规范，对待他人要公平、尊重。任何的决定和决策应该取决

于尊重原则和良好的行为规范，而不是盲目选择或个人喜好。 

第四条 筹款的道德准则 

基金会作为对外筹款的公益组织，基金会的全体人员代表基金会对外筹款

时都必须遵守以下五项重要准则： 



                                          

诚实：任何时候都需要诚实、真实，这样才能保障公众信任，捐赠人和受

益人才不会受到误导； 

尊重：任何时候都要尊重职业和组织的尊严，也要尊重捐赠人和受益人的

尊严； 

公正：公开行动，公开所有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并避免出现任何个人

或专业的失当行为； 

同理心：以同理心向目标推进，并鼓励他人以同样专业的标准及约定开展

工作，筹款人应该尊重个人隐私、自由选择权和多元化； 

透明：撰写清晰的工作报告，以精准和容易理解的方式说明捐款的管理、

分配、成本及支出。 

第五条 馈赠、额外报酬及娱乐 

基金会以合法、高效和公平公正为原则，致力于维护和增进所有业务合作

伙伴的友好关系。禁止一切非法或不道德的交易行为。在所有工作场合禁止出

现不适当的馈赠、接受额外报酬及安排娱乐活动等行为。 

基金会的全体人员不得以任何名义或形式索取或者收受业务关联单位的利

益。对于馈赠的礼物，无论价值大小，都应委婉拒绝。如拒绝对方会被视为失

礼时，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下接受，并向对方声明该礼物会上缴基金会。接受

礼物后，应第一时间报告直接上级主管，并将礼物上缴。 

受被资助方邀请，担任演讲嘉宾、培训授课等活动，不得接受不合理的报

酬。如在被资助方处担任理事、监事身份，应由理事会或理事长正式批准，并

在基金会内部披露。 

基金会的全体人员在参与或安排对外的交际应酬活动时，应本着礼貌大方、

简朴务实的原则，不能铺张浪费。安排应酬活动时须同时遵循以下三项条件：

（1）通过秘书长审批；（2）在预算范围内；（3）消费项目合法。 

第六条 利益冲突 

基金会的全体人员必须确保个人活动和利益与职务权责不冲突。 



                                          

在处理所有本职工作之外的个人事务和业务交易中，除应遵守法律和政策

之外，还应行使自己的正确判断。 

禁止滥用基金会资源、自身职位或影响力，为外部商业实体或非盈利机构

背书。 

禁止从供应商、受助人手中接受公众或其他人无法享受到的利益。 

在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填写《利益冲突登记表》，提前报备利益冲突声明，

并经理事长或理事会正式批准。 

1、参与会给本人或与本人有重要私人利益关系的组织和个人带来经济收益

的资助或合作决策时。 

2、出任被资助或合作机构的理事、监事或顾问时。 

第七条 尊重、歧视和骚扰 

尊重合作伙伴、业务关联单位和同事是基本的职业守则。禁止在任何场合

场所诋毁任何单位和个人。 

基金会承诺根据员工的资历和能力来雇佣、培训、提拔员工和支付报酬，

不会因其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民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婚姻状况等因

素给予不平等待遇。 

基金会承诺保持零歧视、零骚扰的工作环境。骚扰包括干扰员工工作表现

的任何行为或制造冒犯性、使人恐慌或令人不快的工作环境。基金会禁止员工、

实习生、第三方合作伙伴任何形式的骚扰，包括性骚扰。性骚扰可以是在工作

环境中任何不受欢迎的、使被骚扰的人受到冒犯、羞辱或者胁迫的含有性意义

的举止，包括不受欢迎的性暗示、性要求、以及其他具有性性质的行为，还包

括营造不愉快的工作环境。 

同时，基金会的全体人员禁止利用职权之便侵犯服务对象（包括但不限于

弱势群体）的权益，尤其是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益。 

第八条 信息保密及知识产权 

基金会的全体人员应尊重和保护基金会的机密信息，其中包括合作伙伴、

供应商、受益人的机密信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和软件及其他机密信息。基金



                                          

会的全体人员应做到在被资助方、合作伙伴未公开的情况下，对被资助方、合

作方的机密信息、机构信息、项目信息、创意方案等信息履行保密原则。 

任何人员在任何时候（在职期间或是终止合同之后）都禁止向任何第三方

泄露在基金会工作期间获得的任何机密信息，或将此信息用于任何机构业务之

外的用途。 

第九条  对于违规行为处罚 

任何人可以通过书面、口头或电子邮件等途径，向机构理事长实名或匿名

反映问题或举报任何违规或可能的违规行为。     

理事长：欧国耀    

举报邮箱：515774674@qq.com      

收到举报后，由理事长指定专人按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跟进处理，同时做好

对举报信息和举报人的保密工作，保护好举报人。     

反映问题和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人员应受到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

对其进行歧视、打击或报复。基金会保证举报信息的接受和处理人的独立性，

要求该接受和处理人员签署附加的保密协议。     

违反本准则规定的，将受到根据本机构严肃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处罚、

终止资助、采购、服务或合作协议、免除职位、解除劳动合同等。 

第十条  解释与施行 

本准则由正荣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自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生

效。 

 


